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DD4400 2023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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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654 号）同意注册，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青科
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45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8.88 元/股，募集资金人
民币总额 651,360,000.0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77,295,221.89 元后，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574,064,778.11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全部到位，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3]230Z0122 号）。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
2023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
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 号）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要求，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公司与独立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分
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公司子公司江苏长青艾德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艾德利”）、中信证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专户余额 募集资金用途

长青科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新北支行

320501628442091888
88 7,537.49 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长青科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

324006010012000495
882 15,272.84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长青科技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 1001220000003527 5,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长青科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

811050101330224054
0 6,102.90 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长青科技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154100000022535 14,204.01 复合材料产能扩建项目

江苏艾德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分行 76610180801699979 12,018.80 复合材料产能扩建项目

合计 - 60,136.04 -
注：募集资金存放金额与实际的募集资金净额的差异，主要系本次发行的暂未支付的发行费

用等。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协议，公司及江苏艾德利为“甲方”，募集资金开户银行为“乙方”，中信证券为“丙方”。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复合材料产能

扩建项目、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目、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在募集资金专户内，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
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
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
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
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
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屠晶晶、齐玉祥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 15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
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 15 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有权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
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12、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
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3、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参照协议条款设置解决。
14、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各

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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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事先告知书暨公司股票及可转
换公司债券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
的《事先告知书》（公司部函〔2023〕第 194 号）。现将《事先告知书》的具体内容及公司股票及可转换
公司债券存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如下：

一、《事先告知书》具体内容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在 2023 年 4 月 18 日至 2023 年 5 月 22 日期间， 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 元，触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2.1 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第 9.1.14 条第一款规定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终止上市情形，本所拟决
定终止你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自律监管听证程序细则（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
定，你公司有权申请听证或者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申请听证的，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
起五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部提出申请，并载明具体事项及理由。 提出陈述和申辩的，你公
司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向本所提交相关书面陈述和申辩。 逾期视为放弃听
证、陈述和申辩权利。

二、 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1、 公司股票及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起停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0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可以在收到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告送达终止上
市事先告知书之日（以在先者为准，下同）起五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听
证要求，并载明具体事项及理由。 有关听证程序和相关事宜，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公司

对终止上市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告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之日起十个交易
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相关书面陈述和申辩，并提供相关文件。 公司未在本条规定期限内提
出听证要求、书面陈述和申辩的，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1 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对上市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事宜进行审议，作出独立的专业判断并形成审核意见。 上市公司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0 条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要求的，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按照
有关规定组织召开听证会，并在听证程序结束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宜形
成审核意见。 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在陈述和申辩提交期限届
满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宜形成审核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委
员会的意见，作出是否终止股票上市的决定。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被本所强制退市后，
进入退市整理期，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除外”。 因此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
期。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6 条规定“强制退市公司应当在本所作出终止
其股票上市决定后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转让的相关事
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可以转让。

强制退市公司在股票被摘牌前，应当与符合规定条件的证券公司签订协议，聘请该机构在公
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为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的股
份退出登记、股份重新确认及登记结算等事宜。

强制退市公司未聘请主办券商的，本所可以为其指定主办券商，并通知公司和该机构。 公司应
当在两个交易日内就上述事项披露相关公告(公司不再具备法人资格的情形除外)。 ”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4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的，其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其他衍生品种应当终止上市，相关终止上市事宜参照股票终止上市有关
规定办理。 本所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其他衍生品种的终止上市事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6、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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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5 月 26

日及 5 月 2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3 年 5 月 25 日、5 月 26 日、5 月 29 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 1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
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亦不涉及热点概念事项

等。
（四） 可能导致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股价敏感信息或者可能导致股票交易严重异常

波动的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5 月 25 日、5 月 26 日及 5 月 29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

12%， 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理性投资。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2 条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5 月 5 日起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在风险警示板交易，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后，公司经营状况不会因此发生重大变化。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03879 证券简称：永悦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6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度
暨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06 月 06 日(星期二) 下午 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
网络互动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5 月 30 日(星期二) 至 06 月 05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sb@fjyykj.com 进行提问（邮件主题请注
明：2022 年度暨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投资者问题）。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度报告和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06 月 06 日下午 14:00-15:00 举行 2022 年度暨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

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06 月 06 日 下午 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陈翔
总经理：徐伟达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朱水宝
独立董事：余思彬
（如遇特殊情况，出席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06 月 06 日 下午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5 月 30 日(星期二) 至 06 月 05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sb@fjyykj.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法务部
电话：0595-87259025
邮箱： zsb@fjyykj.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永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737 证券简称：中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1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志凤女士

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4,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79%。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
股份，已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3 年 2 月 7 日，公司披露了《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张志凤女士计划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
的 6 个月内，在符合上市公司董监高减持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 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0070%，占其个人本次减持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25%。

截至 2023 年 5 月 28 日，张志凤女士尚未实施减持，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
实施完毕。 现将其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志凤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24,000 0.0279% IPO 前取得 ：24,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
减 持 总 金
额（元 ）

当 前 持 股
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
比例

张志凤 0 0.0000% 2023/2/28 ～
2023/5/28

集中竞 价交
易 0 -0 0 24,000 0.0279%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无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况综合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系上述股东根据自身
安排及计划的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减持计划实施后，本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757 证券简称：南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7 号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23 年 5 月 26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

至 2023 年 4 月 28 日公司总股本 295,455,91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00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77,273,547.8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022 年度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
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依照变动后的股本为
基数实施并按照上述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

2、自上述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方案距离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 股后的

295,455,91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6.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5.4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
以内， 每 10 股补缴税款 1.200000 元；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6 月 5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6 月 6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6 月 5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6 月 6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70 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 01*****227 詹任宁

3 01*****381 林旺南

4 01*****770 詹谏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29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6 月 5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秘办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沙田镇进港中路 8 号
咨询联系人：叶裕平、王翠珊
咨询电话：0769-88803333-850
传真电话：0769-88803333-838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23-021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

股本 832,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9,984,000.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预案披露后至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公司将维持每股现金分红金额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32,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0.12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108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
以内，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24000 元；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12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6 月 2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6 月 5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6 月 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6 月 5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91 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

2 06*****121 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

3 08*****823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4 06*****565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26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6 月 2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 1 号东旭大厦
咨询联系人：曾冠钧、刘志文
咨询电话：010-63541462
传真电话：010-63541462
七、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证券代码：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8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0,966,688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9.0909%，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

计 18 户，涉及 78 个股东证券账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1 日（星期四）。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概况和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140 号文核准，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注册申请。 根据发行结果，本次最终发行对象为 18 名，发行价格为 70.65 元/股，发行股数为

60,966,688 股，新增股份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 609,666,888 股增加至 670,633,576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相关承诺：
“本单位/本人承诺：自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转让本单位/本人所认购的上述股份。 ”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1 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 18 户，涉及 78 个股东证券账户。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0,966,688 股，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 9.0909%。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发行对象
名称 股东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数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数量

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12,668 1,712,668

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光大银行－华夏基金阳光增盈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1,359 161,359
华夏基金－光大银行－华夏基金阳光增盈稳健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3,418 93,418
华夏基金－中信银行－华夏基金－恒赢聚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5,110 65,110
华夏基金－邮储银行－华夏基金秋实混合策略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09,129 709,12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9,129 709,12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润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5,145 215,145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城投城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81,599 1,981,599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稳盈多策略 MOM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中信证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开元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98,514 1,698,514
中信证券－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定增领新 5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309 28,309

4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荣基金－华能信托·悦盈 16 号单一资金信托－富荣基金荣耀 2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46,284 4,246,284
富荣基金－华能信托·悦盈 16 号单一资金信托－富荣基金荣耀 2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46,284 4,246,284
富荣基金－华能信托·悦盈 17 号单一资金信托－富荣基金荣耀 2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46,284 4,246,284
富荣基金－华能信托·悦盈 17 号单一资金信托－富荣基金荣耀 2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30 1,415,430
富荣基金－华能信托·悦盈 18 号单一资金信托－富荣基金荣耀 3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28 1,415,428
富荣基金－华能信托·悦盈 18 号单一资金信托－富荣基金荣耀 3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28 1,415,428

5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698,513 1,698,513

6 孔庆飞 孔庆飞 1,698,513 1,698,513
7 J.P. Morgan Securities plc J.P. MORGAN SECURITIES PLC—自有资金 1,712,668 1,712,668

8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79,263 679,26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先进智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2,730 152,73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核心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145 138,14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科技创新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815 19,81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2,660 82,66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星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1,033 181,03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领先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5,045 195,04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智远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9,822 249,822

9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大家资产-工商银行-大家资产- 蓝筹精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1,698,513 1,698,513
10 UBS AG UBS AG 3,712,628 3,712,628
1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16,135 4,416,135
12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管-中国银行-国寿资产-PIPE2020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2,830,856 2,830,856
13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1,698,513 1,698,513
1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48,690 2,448,690

15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3,397,027 3,397,027

1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矩阵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28 1,415,428
财通基金－湖南兴湘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财通基金安吉 35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66,171 566,171
财通基金－李海荣－财通基金安吉 51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财通基金－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安吉 8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79,830 479,830
财通基金-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1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98,160 198,160
财通基金－轻盐华盈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轻盐智通 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4,989 154,989
财通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君享通财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3 141,543
财通基金－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财通基金享盈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3 141,543
财通基金-廖志文-财通基金安吉 11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7,665 97,665
财通基金-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财通基金玉泉 97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772 70,772
财通基金－轻盐天照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轻盐智选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772 70,772
财通基金－华康汇海－华企航珠江湾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华康汇海华企航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772 70,772
财通基金-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财达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463 42,463
财通基金－华企航灵创定增二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华企航灵创定增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463 42,463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5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财通基金－毅远一年期多策略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毅远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财通基金-信银睿泽 1 号定增私募投资基金-财通基金信银睿泽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154 14,154
财通基金－谢金凤－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3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财通基金－谢金兰－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4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财通基金-李彧-财通基金玉泉 100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财通基金－马红燕－财通基金中联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财通基金－胡梅－财通基金金兰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908 9,90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玉隐定增量化对冲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785 7,785

17 芜湖信达降杠杆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芜湖信达降杠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4,246,284 4,246,284

1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湖北合融达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诺德基金浦江 76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7,714 707,714
诺德基金－兴银成长动力叁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 79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4,628 424,628
诺德基金－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28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7,389 127,389
诺德基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68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4,926 84,926
诺德基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8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771 70,771
诺德基金－陕西石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9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463 42,463
诺德基金－白骥－诺德基金浦江 84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2,463 42,463
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309 28,309
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 1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309 28,309
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十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 1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309 28,309
诺德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66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1,231 21,231
诺德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10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诺德基金－蓝墨专享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 12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诺德基金－四川国经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35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 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十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纯达定增精选 15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诺德基金－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诺德基金苏豪多元均衡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4,154 14,154
诺德基金－般胜招龙 8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 36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077 7,077

合计 60,966,688 60,966,688
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股东账户名称于 2023 年 4 月变更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
四、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性质 数量（股 ） 比例 增+/减- 数量（股 ）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444,777,546 66.32% -60,966,688 383,810,858 57.2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5,856,030 33.68% +60,966,688 286,822,718 42.77%
总股本 670,633,576 100.00% - 670,633,576 100.00%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
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792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3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一）14:30
2.召开地点：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盐湖股份公司 1 号楼 1601 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贠红卫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352 人，代表股份 2,426,626,6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4.6656％。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14 人，代表股份 987,301,088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727%；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338 人， 代表股份

1,439,325,5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92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349 人，代表股份 1,037,050,612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88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审议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 2023 年度董事及管理层年薪的议案；
5.审议 2022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6.审议 2022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3 年财务预算报告；
7.审议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项议案关联股东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分行、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8.审议 2023 年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项议案关联股东青海省
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审议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增补公司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陈胜男；
10.02 王凌；
11.审议关于增补公司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 卫俊；
12.审议关于增补公司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2.01 朱睿；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

果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1.00 审议 2022 年 年度报 告全 文
及摘要 2,415,859,309 99.5563％ 9,546,497 0.3934％ 1,220,850 0.0503％ 通过

2.00 审议 2022 年 度董事 会工 作
报告 2,415,728,609 99.5509％ 9,677,797 0.3988％ 1,220,250 0.0503％ 通过

3.00 审议 2022 年 度监事 会工 作
报告 2,415,684,209 99.5491％ 9,714,447 0.4003％ 1,228,000 0.0506％ 通过

4.00 审议 2023 年 度董事 及管 理
层年薪的议案 2,359,473,987 97.2327％ 65,835,269 2.7130％ 1,317,400 0.0543％ 通过

5.00 审议 2022 年 度拟不 进行 利
润分配的议案 2,415,277,609 99.5323％ 9,988,447 0.4116％ 1,360,600 0.0561％ 通过

6.00 审议 2022 年 年度财 务决 算
报告 、2023 年财务预算报告 2,415,674,609 99.5487％ 9,699,397 0.3997％ 1,252,650 0.0516％ 通过

7.00 审议 2023 年 日常关 联交 易
预计的议案 755,396,069 98.5106％ 10,022,197 1.3070％ 1,398,550 0.1824％ 通过

8.00
审议 2023 年 关于使 用自 有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713,325,450 93.0242％ 52,217,266 6.8096％ 1,274,100 0.1662％ 通过

9.00 审议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
证券投资的议案 2,371,213,401 97.7164％ 53,666,955 2.2116％ 1,746,300 0.0720％ 通过

10.00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八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陈胜男 2,178,560,481 通过

10.02 王凌 2,178,934,495 通过

11.00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 卫俊 2,181,468,571 通过

12.00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八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

12.01 朱睿 2,172,848,096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 决
结果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股数/票数 比例

1.00 审议 2022 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1,026,283,265 98.9617％ 9,546,497 0.9205％ 1,220,850 0.1177％ 通过

2.00 审议 2022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1,026,152,565 98.9491％ 9,677,797 0.9332％ 1,220,250 0.1177％ 通过

3.00 审议 2022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1,026,108,165 98.9448％ 9,714,447 0.9367％ 1,228,000 0.1184％ 通过

4.00 审议 2023 年度董事及管
理层年薪的议案 969,897,943 93.5246％ 65,835,269 6.3483％ 1,317,400 0.1270％ 通过

5.00 审议 2022 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的议案 1,025,701,565 98.9056％ 9,988,447 0.9632％ 1,360,600 0.1312％ 通过

6.00
审议 2022 年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2023 年财务预算
报告

1,026,098,565 98.9439％ 9,699,397 0.9353％ 1,252,650 0.1208％ 通过

7.00 审议 2023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755,396,069 98.5106％ 10,022,197 1.3070％ 1,398,550 0.1824％ 通过

8.00
审议 2023 年关于使用自
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 品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713,325,450 93.0242％ 52,217,266 6.8096％ 1,274,100 0.1662％ 通过

9.00 审议关于使用 自有 资金
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981,637,357 94.6566％ 53,666,955 5.1750％ 1,746,300 0.1684％ 通过

10.00
审议关于增补 公司 八届
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 议
案

10.01 陈胜男 788,984,437 通过

10.02 王凌 789,358,451 通过

11.00 审议关于增补 公司 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 卫俊 791,892,527 通过

12.00 审议关于增补 公司 八届
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2.01 朱睿 783,272,052 通过

五、会议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占瑾、安蕊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9 日


